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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流程图

承办机构依法形成拟做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

承办机构按规定将相关材料报送支队法规科审核

材料不齐全的，承办机构在指定时间补充

法规科在审核中，可以向办案人员了解核实相关情况，必要时可

以调阅行政执法活动相关资料

法律顾问按照规定参与法制审核

有专业性、技术性较强或疑难、复杂的问题时，交由市局法规科

可以会同承办机构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论证

根据不同情况，支队法规科在《吉林省交通运输厅重大

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表》中提出相应的审核意见

审核未通过，不得作

出决定

有异议的，承办机构与市局法规科协商沟通，

经沟通仍达不成一致意见的，报局领导决定

其他需要承办机构改

正的意见
审核通过

承办机构提交领导小组集体讨论决定

按程序作出重大执法决定

相关材料及时归档

应在 7 个

工作日内

审核完毕，

特殊情况

除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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